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会员章程（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下称“天金所”）会员管理活动，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所称会员，是指符合天金所规定的入会条件，自愿申请并经天金所批准

的法人机构及其他组织，可申请成为天金所会员。 

第三条 凡拟申请成为天金所会员,及以会员身份在天金所进行相关交易活动的,均应当

承认并遵守天金所规则及相关交易细则的全部相关规定。 

第四条 会员入会坚持自愿申请，天金所审查批准的原则。 

 

第二章 会员资格的管理 

第五条 天金所实行业务活动会员制。 

第六条 会员根据业务权限分为综合会员、交易会员、经纪会员、服务会员、特约会员

和预备会员六类。 

（一）综合会员：可在天金所从事金融资产交易业务、受托经纪业务以及相关财务顾问

业务。 

（二）交易会员：可在天金所从事金融资产的转让、受让业务。 

（三）经纪会员：可在天金所从事金融资产受托经纪业务。 

（四）服务会员：可根据转让方或受让方委托提供专业中介服务，依据其专业类型，所

提供的服务分别为拍卖、招投标、审计、评估、法律、财务顾问、产品销售渠道等。 

（五）特约会员：天金所邀请创新金融资产交易相关活动的参与者。 

（六）预备会员：申请成为天金所-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资产交易和管理

平台会员的机构，同步申请成为天金所预备会员。天金所不会向预备会员出具会员编码及

《授予会员资格核准函》，如预备会员欲在天金所发生业务，则需补齐天金所入会材料。 

第七条 申请成为天金所机构会员，应具备以下资格： 

（一）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二）具有相关业务资质； 

（三）具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 

（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近一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五）天金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申请成为天金所机构会员，须提交以下材料加盖本单位公章的电子扫描文件： 



 

 

（一）《入会申请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三）天金所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第九条 申请成为天金所机构会员的，天金所收到入会申请材料后将对其会员资格进行

审核，审核通过的，通知申请人办理相关手续。入会审核程序如下： 

（一）申请人按本章程第九条要求提交入会申请资料彩色扫描件，天金所对会员资格进

行审核，并在 3 个工作日内通知审核结果。 

（二）天金所根据审核结果作以下处理： 

1.审核通过，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后取得会员身份； 

2.入会申请资料提交不完善，通知补充申请资料； 

3.初审未通过，通知审核未通过结果。 

 

第三章 会员资格的维护和终止 

第十条 会员发生如下情况，应在发生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天金所备案： 

（一）法定代表人、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联系方式等发生变更； 

（二）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或经营活动涉及重大诉讼、仲裁及其他重大法律事项； 

（三）天金所认为需要备案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会员发生以下行为，将被取消其会员资格并列入会员黑名单： 

（一）业务开展中违反本章程及天金所有关业务规则的行为； 

（二）因违法行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三）因经营不善被接管或整顿； 

（四）向天金所或其他交易相关方提供虚假信息，造成严重后果； 

（五）涉嫌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 

（六）其他非法从事金融资产交易及相关活动的行为。 

第十二条 会员可申请终止会员资格。会员终止会员资格需向天金所提交书面申请，经

天金所审核通过后出具注销会员资格回执函，其会员资格自回执出具之日起终止。 

 

第四章 会员费用 

第十三条 会员应按期足额缴纳会员费用。会员费用缴纳方式分为一次性足额缴纳和发

生业务后按比例缴纳两种。 

第十四条 会员费用缴纳标准按天金所公布的收费标准执行，天金所可根据市场情况和



 

 

行业规定对会员费用收取标准进行调整。 

 

第五章 会员权利与义务 

第十五条 会员享有的权利 

（一）参加会员大会,听取工作报告,对本章程提出修改建议； 

（二）根据业务权限查阅项目的营销、公告和挂牌信息，天金所掌握的历史交易信息（天

金所和交易双方当事人有保密要求的除外)，天金所内部的分析咨询报告； 

（三）根据业务权限并按天金所规则及相关交易细则开展业务活动； 

（四）优先参加天金所举办的各类业务培训及活动。 

第十六条 会员应履行的义务 

（一）遵守天金所规则及交易细则。会员作为转让方、受让方或受托经纪，有义务提供

或督促委托方提供交易项目合法批复文件，协助或督促进行尽职调查，配合或督促配合签订

转让合同、办理交割;有义务及时缴纳或督促委托人及时缴纳保证金，按时支付余款； 

（二）遵循诚信、审慎、善良交易等行为操守； 

（三）任何情况下，对一项已经委托天金所组织交易的项目，只应当在天金所进行交易。

会员应严格遵守或督促委托方遵守此项规定； 

（四）会员有义务维护天金所及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对不宜公开的交易信息和事项予以

保密； 

（五）会员有义务及时缴纳会费； 

（六）接受天金所在交易业务方面的日常指导和监察。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章程由天金所负责修改和解释。 

第十八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